
中国仿真学会教学成果评价知识产权免责声明
为规范中国仿真学会（以下简称“学会”）教学成果评价工作，保障成果申报方、学会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，防范知识产权纠纷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，结合学会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声明。凡提交成果参与学会教学成果评价的单位或个人（以下统称“申报方”），均视为已充分阅读、理解并同意本声明全部内容，自愿接受本声明约束。
一、申报方知识产权保证与承诺
[bookmark: _GoBack]1.申报方保证，参与评价的全部成果（包括但不限于教学方案、课程设计、教材讲义、课件资源、实验案例、研究报告、软件程序、数据成果、教学视频等，以下统称“参评成果”）系其独立创作完成，或已依法获得完整的知识产权授权（含转授权），对参评成果享有合法、完整的知识产权（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、专利权、商标权、商业秘密等相关权利）。
2.申报方保证，参评成果内容真实、合法，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、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，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权属争议、侵权纠纷或潜在法律风险。
3.若参评成果中包含第三方享有知识产权的内容（如引用他人作品、使用他人技术成果、采用第三方数据等），申报方已事先获得第三方的明确书面授权或许可，授权范围涵盖参评所需的全部用途，并可应学会要求提供完整的授权证明文件；涉及保密信息的，申报方已获得相关权利人的使用许可，且使用行为严格遵守保密约定，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及合同义务。
二、学会免责条款
1.学会开展教学成果评价工作，仅对参评成果的教学价值、应用效果、创新程度、实践意义等方面进行专业评审，不承担对参评成果知识产权真实性、合法性的实质性审核义务，不对参评成果的知识产权权属作出任何担保。
2.因参评成果存在知识产权权属争议、侵权行为，或申报方违反本声明相关承诺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向第三方承担的赔偿损失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等），均由申报方独立承担，与学会无涉。如因此给学会造成任何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赔偿金、调查取证费、名誉损失等），申报方应全额赔偿。
3.为保障评审工作顺利开展，学会及评审专家可在评审范围内合理使用参评成果（包括但不限于查阅、研讨、内部评审展示、评审意见佐证等），该使用行为属于“为评审目的的合理使用”，不构成对申报方知识产权的侵犯。评价结束后，学会将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妥善保管参评成果，未经申报方书面同意，不擅自将参评成果用于评审工作以外的其他用途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）。
4.若第三方就参评成果的知识产权向学会提出质疑、投诉、仲裁或诉讼，学会有权暂停相关评价工作，并将相关材料移交申报方处理，申报方应积极配合学会应对相关事宜，承担全部处理成本及法律责任。
三、其他约定
1.申报方提交参评成果的行为，即视为其已授权学会在评价工作相关的合理范围内使用参评成果，该授权不改变参评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。
2.本声明未尽事宜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。
3.因本声明引起的或与本声明相关的任何争议，申报方与学会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学会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4.本声明由中国仿真学会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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